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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責 任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臺 中 女 子 監 獄 消 費 合 作 社  

1 1 5 年 度 第 1 期 ( 1 - 4 月 ) 水 果 類 採 購 合 約 書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消費合作社(甲方) 

立合約書人 

            得標廠商名稱                                 (乙方) 

茲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一、貨品名稱：水果類(本土水果、進口水果)。        

二、價格及單位：詳水果類得標單。 

三、交貨地點：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消費合作社百貨部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之 3號) 

四、交貨方式： 

(一) 乙方送貨時，發票及送貨單應隨同貨品交由甲方業務相關人員辦理驗

收，並依規定通過檢查站至指定地點驗收點交，不得由本社行政人員轉

交，否則視同違約。 

(二) 合約到期後，乙方應無條件接受未售完貨品之退貨，並於期滿後一星期

內回收及繳回該退貨數量之貨款，乙方如未於期限內辦理退貨者，甲方

得逕自履約保證金扣抵，乙方不得異議。 

(三) 過磅時包裝重量應予扣除；有冷藏需要，應由乙方提供保冷包裝。 

五、付款方式：依乙方所送貨品，經甲方依發票(實際送貨單)數量點驗合格後每

15日依甲方會計程序結帳一次。             

六、合約期限：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5 年 4 月 30 日止，期滿後甲方

保有未來向乙方增購之權利，如甲方尚未完成次期決標時，乙方應依本期之

決標價繼續供應貨品，至甲方完成次期決標時終止。交貨期間內遇法務部矯

正署政策性考量，必需停止進貨時，乙方不得提出異議。 

七、保證責任：乙方應繳交履約保證金進口水果、國產水果各新台幣五萬元

整，除乙方違反規定，甲方得逕行沒收外，應於合約期滿二個月內無息退

還。 

八、合約期間乙方所送貨品應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及「食

品衛生管理法」之有關規定。 

九、貨品送驗：乙方供貨時經甲方抽樣送驗，乙方應補足數量及支付其檢驗費

用，經檢測結果，應符合衛生福利部所規定之農藥殘留標準，如超出農藥

殘留安全容許量即視同違約，甲方除立即停售乙方貨品外，並終止合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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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入該項履約保證金，乙方另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5萬元整，且於

三年內禁止至本社競標各項貨品。 

十、甲方依季節性所訂之水果，乙方若無法提供或所送之品質未達驗收之標

準，又無法立即換貨時，甲方得另行採購，乙方不得異議。 

十一、合約期間內，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視同違約，甲方得解除合約並沒

收該品項之履約保證金，且於三年內禁止至甲方競標各項貨品。 

(一) 乙方所提供之貨品，依法規定應送權責單位檢驗合格而未經政府機關檢

驗合格者。 

(二) 乙方所提供之貨品，其規格、品質，與得標單之規格不符者，經甲方驗

收不合格而退貨經退回逾 3 次者。 

(三) 乙方無論任何原因若有拒交或中斷貨品供應之情形者。 

(四) 為確保戒護安全，乙方進入戒護區時均須遵守監方規定，禁止攜帶香

菸、酒、毒品、刀械、電器、通訊器材……等違禁品（如附件），如有攜

帶違禁品企圖交予收容人，經值勤人員查獲者，除依法沒入外，並終止

合約及沒收其履約保證金；如經發現有重大不法及違規情事，除終止合

約外，另依法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五) 乙方提供甲方之貨品，未能於指定日內送達或經甲方驗收不合格而退

貨，該貨品未能於指定日期之兩日內送達或補足，經甲方傳真催告 2

次，仍無法交貨者記點 1 次，合約期間累積達 3 次者。 

(六) 乙方交予甲方之水果經甲方驗收，品質若未達驗收標準，且其單一品項

水果量或當日所訂之水果量逾三分之一退回者，經累積達 3 次者。 

(七) 乙方所送貨品，如因品質不佳，經食用後造成人員身體傷害，概由乙方

負責賠償外，並視傷害之輕重支付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不等之

懲罰性違約金及負一切法律責任。 

十二、本案相關文件(公告、投標清單、比、議價單、投標須知等)均視為本合約

之一部分。 

十三、乙方所議定之貨品進貨，如經本社理、監事或業務相關人員訪價結果，

有偏高之情事者，甲方得要求重新議價，倘乙方無法接受時，甲方得終

止該項契約。 

十四、本合約如發生訴訟，以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十五、本合約如有疑義，雙方得協議之，如乙方不參與協議，其解釋權屬甲方。 

十六、本合約正本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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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 

      機關名稱：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消費合作社 

      法定代理人：理事主席 吳必成 

      住  址：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之 3號 

 

      乙  方 

      廠商名稱： 

      負責人：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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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 

監所違禁 
品之定義 

一.依國家法令禁止一般人持有或使用之違禁物或管制物品。 
二.有危害監院所之安全秩序及收容人身心健康之虞，禁止或限制收容人私自持

有或使用之物品。 

項次 類別 違 禁 品 名 稱 應 予 查 禁 之 理 由 
查獲違禁品後
之  處  理 

(一) 
違反國家 
法之禁止 
規定 

一.毒品。 
二.安非他命。 
三.速賜康。 
四.吸用毒品器具 
五.其他違禁物或管制 
   物品。 

違反肅清煙毒條例﹑麻醉藥品管
理條例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等。 

一.持有或使
用者移送
法辦。 

二.除為扣押
證物外，
沒收銷燬
之。 

(二) 
違反監所 
禁用或持 
有之規定 

一.菸類(未依規定存
放於專櫃內統一管
理之菸類)。 

二.酒類(包括含有酒
精成分之飲料食
品)。 

三.現行流通貨幣有價 
證券.金飾.錶等貴
重物品。 

一.監獄行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受
刑人應禁用菸.酒(年滿十八歲
者，得許於指定之時間.處所
吸菸)及監所收容人吸菸管理
注意事項第九點規定，菸一律
存放專櫃內，統一管理。 

二.收容人之金錢、貴重物品應依
受刑人金錢物品保管辦法之規
定送交保管，禁止在監所內流
通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
第七十一條規
定沒入或廢棄
之。 

(三) 

影響機關 
安全及戒 
護管理之 
物品 

一.刀.剪.扁鑽.釘.針 
   鋸片及其他銳利器  
   具。 
二.引火工具(打火機.  
   打火石.火柴.汽油.  
    其他燃料油等)。 
三.賭具。 
四.繩索。 
五.鏡子。 
六.錄音機.非純用乾 
   電池之收音機和電 
   視機.電線.充電器 
   及其他電器用品。 
七.無線電話.呼叫器
及其他通訊器材。 
八.攝錄影器材。 
九.注射針筒。 

一.可做為收容人自殺.鬥毆.脫逃
之工具。 

二.可做為縱火肇禍之工具。 
三.監所內賭博易滋生事端，影響

囚情。 
四.可做為脫逃或自殺之工具。 
五.可做為看視戒護人員行動及做

為傷人、自傷之工具。 
六.私接電源易引起走火及有礙戒

護管理秩序。 
七.可做為串供.脫逃或犯案之通

訊工具。 
八.為機關及戒護安全,監所內部

建築以及各項安全設施禁止人
犯及外人拍照攝影。 

九.易做為施用毒品或自殺之工
具。 

依監獄行刑法
第七十一條規
定沒入或廢棄
之。 

(四) 
危害收容 
人身心健 
康之物品 

一.鎮靜劑。 
二.強力膠。 
三.迷幻藥。 
四.檳榔。 
五.誨淫圖刊及器具。 

一.吞食過量,易造成生命危險。 
二.吸食後易發生犯罪行為及對身 
   體健康產生重大不良影響。 
三.為禁藥,有礙身心健康。 
四.有礙身心健康及污染環境。 
五.對心理.生理產生不良作用，
影 響管教。 

廢棄之。 

附註：乙方進入戒護區時，如查獲本表第(一)至第(三)項之違禁品，即依本社採購合約書十二條第(八)項 

      規定，視為重大違規事項，除依查獲次數予以罰款及終止合約外，並依法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